
臺灣新北地方法院民事裁定

112年度家親聲抗字第121號

抗  告  人  乙○○  

代  理  人  何莞倫律師

            許雅婷律師

0000000000000000

0000000000000000

相  對  人  丙○○  

代  理  人  魏君婷律師（扶助律師）

上列當事人間因酌定未成年子女權利義務行使負擔等事件，抗告

人對於民國112年11月10日本院所為111年度婚字第233、480號裁

定，提起抗告，本院合議庭裁定如下：

　　主　文

一、抗告駁回。

二、抗告費用由抗告人負擔。 

　　理　由

一、相對人於原審聲請及抗告審答辯意旨略以：

　㈠兩造原為夫妻，育有未成年子女丙00。兩造於民國112年5月

11日經本院成立和解離婚，惟就由何人擔任未成年子女之親

權人無法協議。兩造原同住於新北市三峽區學成路住所，抗

告人於107年4月無端搬至父母家居住，又長期在大陸地區工

作，無法每日陪伴子女，係由相對人肩負相關照顧工作直至

子女107年8月上幼稚園後，相對人始開始工作。兩造均有工

作時，本應共同分擔接送子女上下學之責，相對人如偶有晚

下班情形，均會提前與老師聯絡，由老師通知抗告人代為接

送，亦會告知抗告人母親此情，待相對人下班後立即去抗告

人母親家中接回子女，然抗告人卻認為相對人未接送子女即

未盡保護義務之責，認定此嚴重影響抗告人父母之生活，實

則抗告人從未親自接送子女，均由抗告人父母代其承擔父親

之責，再讓抗告人父母指責相對人未全部承擔子女照顧責

任，於107年9月間將相對人趕出當時學成路住所，抗告人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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為顯非適任親權人。

　㈡抗告人不讓相對人與子女見面，亦拒絕告知子女生活概況，

並擅將子女轉學，相對人欲至學校探視子女，也遭老師以須

先詢問抗告人意願而拒絕，抗告人更以此要脅相對人須與抗

告人離婚才可探視，抗告人剝奪相對人與子女相處機會；待

相對人訴請本案後，抗告人亦未協力相對人與未成年子女會

面交往，因抗告人長期灌輸子女遭相對人拋棄之觀念，使其

心靈遭受莫大打擊及衝突；嗣兩造就與子女會面交往方式之

暫時處分事件和解後，抗告人在相對人得於寒假探視子女期

間內，透過為子女安排大量安親班課程，藉此剝奪相對人之

探視時間，且未告知相對人安排子女出國旅遊之行程，抗告

人上開所為實與友善父母原則相悖，故應由相對人單獨擔任

子女之親權人，較符合子女最佳利益，且兩造分居前係由相

對人親自照顧未成年子女，抗告人已不回學成路住所而未參

與子女之照顧，基於繼續性原則係以父母依照分居、離婚

時，兩造之親職安排而持續執行子女分工事項之狀態，非指

訴訟時照顧現狀，故自應由相對人單獨任親權人及主要照顧

者為宜。若本院最終裁判仍採取兩造共同任子女親權人而酌

定相對人為與子女同住之主要照顧者，相對人可接受此模

式，但希望本院酌定須由兩造共同決定之子女事項盡量減

縮。

　㈢子女由相對人擔任親權人後將居住於臺北市，參酌行政院主

計總處公布110年度臺北市平均每人月消費支出為32,305

元，且子女年幼需參加課後安親班，每月平均為13,333元，

故子女每月所需扶養費應為新臺幣（下同）45,000元。相對

人為美妝品牌教育訓練師，月薪約45,000元，扣除房租水電

等必要開銷，每月尚餘12,270元；抗告人收入扣除貸款等相

關支出後，每月可支配額度約65,337元，相對人與抗告人分

擔子女扶養費比例應為1：5，相對人請求抗告人應負擔子女

扶養費其中3萬元，應屬合理，如本院酌定相對人非未成年

子女之主要照顧者及親權人，相對人亦同意每月負擔12,0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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元之扶養費等語，並聲明：抗告駁回。

二、抗告意旨略以：

　㈠相對人自兩造分居後，其僅在107年9、10月間曾表示欲探視

未成年子女，嗣未曾再表示欲探視或關心之意，且相對人於

離家亦前未盡母親之責，抗告人及其父母無法信任相對人有

意願照顧未成年子女；又相對人於原審所提抗告人為不友善

父母之證據均為雙方離婚前，正值累積不滿情緒時期，原審

不應將斯時狀況認定抗告人為不友善父母，自兩造於自111

年6月29日就未成年子女會面交往方式達成和解後，均有依

循和解內容進行會面交往且溝通良好，抗告人於審理期間理

解友善父母之意涵後，更以相對人與未成年子女會面交往為

優先，並配合相對人時間，抗告人出差時則由抗告人之母親

與相對人溝通，雙方協商過程中均無問題，原審不應以距今

時間較久之偶發事件，認定抗告人與其父母有不友善父母之

行為。

　㈡相對人離家迄今約5年，未成年子女均居住在抗告人父母所

有之房屋並於附近就學，已熟悉該居住環境，生活上有任何

突發狀況，抗告人母親現為全職家管，得以隨時就近照顧，

抗告人雖需至中國出差，惟仍會安排約一半時間在臺灣居家

工作，亦有充分時間陪伴、照顧未成年子女；反觀相對人獨

自一人居住，相對人父母因年邁及身體因素僅曾於兩造結

婚、未成年子女出生北上探望，而相對人平日工作期間無法

接送未成年子女下課，顯見未成年子女於放學後或遇到政府

公告之補班日均需託付至補教場所，待相對人下班後才得以

接送；而抗告人除以在臺灣工作期間得以接送未成年子女上

下課外，出差至中國期間也有家庭支持系統得以協助照顧未

成年子女。原裁定及家事調查官報告係考量兩造可親自擔任

親職責任之程度，與父母親自參與未成年子女成長過程之重

要性，因此認定相對人較適宜擔任未成年子女主要照顧者，

然抗告人目前工作狀況於中國出差頻率降低，是抗告人擁有

更良好的親職能力及充足照顧時間，由抗告人擔任主要照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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者始符合未成年子女最佳利益。

　㈢原審未審酌兩造資力差距並非薪資條件所致，而係相對人對

於支出控管過於寬鬆，況原審調閱財產所得資料係相對人無

工作及剛到職之薪資，與現今財產所得狀況截然不同，既然

扶養費係自裁定確定之日起給付至未成年子女成年之日止，

則兩造間薪資考量即不應以相對人過去或年代久遠尚未工作

之薪資條件判斷兩造間資力之差距，而應以相對人近幾年至

未來之薪資條件評估之，是相對人應負擔一半之扶養費用方

為合理等語。

三、原審依卷內資料並考量未成年子女丙00最佳利益，酌定由兩

造共同行使親權，並由相對人負主要照顧之責，除有關未成

年子女丙00移民、出國留學、訂婚、出養、依法令規定應經

法定代理人同意之重大醫療事項由兩造共同決定外，其餘事

項均相對人單獨決定，抗告人得依如原審裁定附表所示之會

面交往方式及期間與未成年子女丙00會面交往。抗告人對原

裁定不服，提起抗告，聲明：㈠原裁定廢棄。㈡兩造所生未

成年子女丙00之權利義務，酌定由抗告人單獨行使及負擔。

㈢相對人應自本裁定確定翌日起，至兩造所生未成年子女丙

00成年之日止，按月於每月5日前給付抗告人關於子女扶養

費12,530元。如1期未給付，其後之12期（含遲誤該期）視

為亦已到期。相對人答辯聲明：抗告駁回。

四、本院之判斷：

（一）關於酌定親權部分：

　　1.按夫妻離婚者，對於未成年子女權利義務之行使或負擔，

依協議由一方或雙方共同任之。未為協議或協議不成者，

法院得依夫妻之一方、主管機關、社會福利機構或其他利

害關係人之請求或依職權酌定之。法院為前條裁判時，應

依子女之最佳利益，審酌一切情狀，參考社工人員之訪視

報告或家事調查官之調查報告外，並得囑託警察機關、稅

捐機關、金融機構、學校及其他有關機關、團體或具有相

關專業知識之適當人士就特定事項調查之結果認定之，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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應注意左列事項：一、子女之年齡、性別、人數及健康情

形。二、子女的意願及人格發展之需要。三、父母之年

齡、職業、品行、健康情形、經濟能力及生活狀況。四、

父母保護教養子女之意願及態度。五、父母子女間或未成

年子女與其他共同生活之人間之感情狀況。六、父母之一

方是否有妨礙他方對未成年子女權利義務行使負擔之行

為。七、各族群之傳統習俗、文化及價值觀，民法第1055

條第1、2項及第1055條之1分別定有明文。

　　2.查兩造原為夫妻，育有未成年子女丙00，嗣於112年5月11

日經本院成立和解離婚，惟兩造就未成年子女之親權行

使、與未成年子女會面交往方式、給付未成年子女扶養費

尚未達成協議一節，有兩造戶籍謄本、本院111年度婚字

第233號、第480號和解筆錄在原審卷可參，上揭事實堪以

認定。

　　3.參以原審法院依職權函囑新北市政府社會局委託映晟社會

工作師事務派員分別對兩造進行訪視，訪視報告內容結論

略以：兩造皆具監護意願，抗告人之親子關係良好且能提

供未成年子女良好照顧，相對人尚須建立親子關係，但相

對人目前無法進行會面交付。雖兩造皆希望單獨監護，惟

兩造仍應協商共同照顧計畫，以使未成年子女獲得父母雙

方之關愛；建議抗告人方面應了解善意父母之意義且積極

促進未同住方之親子互動。如無法協商，則建議兩造共同

監護，以免一方無法參與未成年子女之成長，並基於最小

變動原則，由抗告人擔任主要照顧者，有映晟社會工作師

事務所111年5月17日社工訪視調查報告在卷為佐（見原審

卷一第337至359頁）。另原審法院為查明兩造對於相對人

離家之成因、相對人離家後與未成年子女之會面交往情

形，有無受阻或兩造有無灌輸敵對觀念致子女忠誠衝突之

情事，並確認抗告人對於子女補習、安親之安排是否已影

響且不利於會面交往之進行，以及查明兩造現今之經濟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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力及開銷分配，是否均足支應子女之扶養費，對於擔任未

成年子女主要照顧者之後續安排，請本院家事調查官進行

調查，調查報告結論與建議內容略以：相對人對子女成長

照顧之實際參與及親職付出，較抗告人為多；抗告人目前

即便規劃轉換非外派型工作後會親自擔負更多親職責任，

然抗告人亦坦言無法預估時程，評估仍較仰賴其父母提供

照顧資源協助子女事宜。...相對人之親職能力優於抗告

人，親自陪伴照顧子女之時間亦較多，即便不仰賴親屬支

持系統，仍有能力可單獨照顧子女...。訪視觀察子女於

抗告人家中有較明顯的忠誠衝突狀況，在抗告人家會不想

提起相對人的事，但在相對人家則會自由述說自身生活經

驗、不對相對人家的事情有不想講的感覺，評估相對人較

具友善父母原則之正確認知與作為。...建議，由相對人

擔任子女之主要照顧者。考量兩造分居多時仍難就子女事

務為有效溝通，且兩造家庭文化之溝通模式差距甚大，建

議採行單獨親權。若評估宜採共同親權，則宜明訂主要照

顧者得單獨決定事項，以避免兩造相互掣肘，此有調查報

告在卷可憑（原法院卷二第43至65頁）。

 

　　4.本院審酌上開訪視報告、調查報告及兩造未成年子女丙00

之年齡、性別、人格發展需要、意願，及兩造之生活、經

濟狀況、教養子女之意願及態度，認兩造均有照顧未成年

子女之親職能力及意願，亦皆與未成年子女丙00有良好親

子關係，應認兩造均為適任之親權人。至兩造雖均主張對

方非適任之親權人等語，然本院考量如下：

　 （1）相對人雖主張抗告人曾於相對人被迫離家後阻撓相對人

探視子女一節，然考量兩造分居後尚因感情、相對人離

家原因等事有所爭議，其後就子女教養問題各有看法，

卷內事證資料雖有抗告人蓄意阻撓相對人與子女維繫親

情之舉，嗣兩造於111年6月29日調解成立，相對人尚能

穩定探視子女，認抗告人就善意父母的違反行為已有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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改善，尚非屬不適任之親權人。

　 （2）抗告人雖主張相對人於離家後對子女不聞不問，且依相

對人工作及親屬支援系統，並無餘力照料子女云云；然

徵之相對人所陳離家事由及自前開調解成立能穩定與子

女會面後，其與子女間親子關係佳；又參以相對人非自

願離家，實係因抗告人父親要求相對人搬遷，兩造因婚

姻問題始分居，後抗告人又逕自將未成年子女轉學並拒

絕相對人探視，難認相對人有何自行離家、疏於關心子

女之情形。復相對人工作、住居情形據其陳明在卷，並

經本院調取財產所得清單可參，認相對人有穩定工作及

薪資收入，並無客觀條件上不適任親權人之情事，且未

成年子女扶養費本得由兩造依資力分擔補足，是抗告人

前開指謫均非有據，相對人並無何不適任親權人之情

形。

　 （3）考量兩造雖均具擔任未成年子女丙00親權人之意願及能

力，然現於子女事務之決策與相關意見目前尚難自主形

成共識，尚需時間依前開訪視報告之建議改善以建立有

效溝通管道，故在兩造重拾信賴，穩固良性互動模式

前，暫不宜讓兩造全面共任親權人，應採確立基本範圍

內之兩造共行親權模式，擇由其中一方對子女負主要照

顧之責，並除特定事項外其他一切子女事務均由其單獨

決定。而本件在雙方意願強烈、親職條件未有明顯差距

的情形下，且相對人對子女之教養照顧、就學生活等事

項安排尚無明顯疏失懈怠不當之處；又依上開法律規

定，酌定親權係就諸多事項通盤加以考量，子女年齡、

性別、意願確實為考量因素之一，且並非僅以經濟能

力、居住環境空間、家庭支援系統之優劣決定親權之歸

屬，縱抗告人之經濟能力、居住空間較相對人稍佳，非

必然抗告人即較相對人適任親權人。

　 （4）復審酌兩造於107年9月間分居前，未成年子女丙00主要

由相對人為生活照顧，其與相對人依附關係深，相對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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對教養照顧、就學生活等事項安排亦無明顯不當之處；

且於兩造分居後，未成年子女丙00雖與抗告人同住，惟

相對人於自身生活穩定後，仍有持續關懷之，且現重新

與未成年子女建立親子關係及維持正向親子互動，對其

生活各項事務均有一定瞭解，亦提供未成年子女之教育

計畫，具高度監護意願，亦有相當親職能力及親職時

間。反觀抗告人因工作緣故而需經常於大陸地區工作，

縱抗告人得以時常返臺居家辦公陪伴子女成長，然抗告

人於大陸地區工作期間仍需委由抗告人之父母親接送子

女，且其生活起居照料亦僅能由抗告人父母親協助打

理，相對人顯對於未成年子女親職照料上有較充足親職

時間。是本院參照前開所析，認現由相對人為未成年子

女丙00之主要照顧者，應符合子女現階段最佳利益。

　　5.至抗告人主張丙00已與抗告人及抗告人之父母居住迄今約

5年，其對於居住環境已然熟悉也適應現今生活模式，基

於最小變動、繼續性原則，應酌定由其擔任主要照顧者云

云；觀諸抗告人此部分之主張業經原審審酌，稽之兩造於

原審訪視中之陳述，可徵未成年子女原與兩造同住，嗣因

兩造婚姻議題，抗告人與其親屬曾有不友善行為致兩造分

居迄今，顯非相對人自願與未成年子女分離，故原法院認

於本件親權酌定上，不以最小變動、繼續性原則為唯一之

判斷基礎，亦難認有何違誤。況抗告人主張相對人對未成

年子女曾有未盡保護義務之責乙節，均未能舉出具體事證

證明，考量兩造於本院調查時，各自之陳述仍互有成見、

多有指責對方之詞，惟此應係兩造自婚姻關係以來累積之

摩擦與喪失信任感所導致，故無法因此斷定相對人為不適

任之主要照顧者。另關於未成年子女之意願部分，本案業

經社工、家事調查官訪視調查，考量未成年子女雖屬可以

表達意見之年齡，然參酌上開訪視報告及調查報告所載，

未成年子女尚未明瞭親權之意義及有忠誠衝突之困境，是

子女之意願，亦非酌定其等權利義務行使或負擔之唯一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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量。是以，本院審酌兩造親職能力與到庭意見，及子女過

往受照顧狀況等一切情狀，就未成年子女丙00權利義務之

行使負擔，酌定由兩造共同任之，並考量未成年子女為女

性，將來進入青春期，同性別之相對人應較能理解未成年

子女之需求予以滿足，相對人亦能提供一定之經濟及生活

環境，故由相對人負主要照顧之責，除有關未成年子女丙

00之移民、出國留學、訂婚、出養、依法令規定應經法定

代理人同意之重大醫療事項由兩造共同決定外，其餘事項

均由相對人單獨決定，併酌定抗告人與未成年子女丙00會

面交往方式及期間如原裁定附表所示。

（二）關於未成年子女之扶養費部分：

　　1.按父母對於未成年之子女，有保護及教養之權利義務。直

系血親相互間互負扶養之義務，民法第1084條第2項、第1

114條第1項第1款定有明文。所謂保護及教養之權利義

務，包括扶養在內。自父母對未成年子女行使或負擔保護

及教養之權利義務本質言，此之扶養義務應屬生活保持義

務，與同法第1114條第1款所定直系血親相互間之扶養義

務屬生活扶助義務尚有不同，故未成年子女請求父母扶

養，自不受民法第1117條第1項規定之限制，即不以不能

維持生活而無謀生能力為限（最高法院92年度台上字第21

9號判決）。至於父母扶養之程度，應按受扶養權利者之

需要，與負扶養義務者之經濟能力及身分定之。負扶養義

務者有數人，而其親等同一時，應各依其經濟能力分擔義

務，民法第1119條、第1115條第3項分別定有明文。又父

母對於未成年子女之扶養義務，係本於父母子女之身分關

係而當然發生，由父母共同提供未成年子女生活及成長所

需，與實際有無行使親權或監護權，不發生必然之關係；

亦即，父母對未成年子女之扶養義務，不因親權歸屬於何

方而受影響，故未與子女共同生活之父或母亦有扶養義

務。

　　2.本院參酌未成年子女丙00居住於臺北市，111年度行政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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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計總處公布之中華民國家庭收支調查報告中，臺北市平

均每人月消費支出為33,730元。復經原審職權查調兩造所

得狀況，顯示抗告人於105年至109年所得分別為690,164

元、453,499元、608,203元、297,364元、5,580元，名下

有1筆1萬元投資；相對人於105年至109年所得分別為0

元、0元、188,255元、298,979元、10,677元，名下無財

產，有渠等之稅務電子閘門財產所得調件明細表可稽；復

稽之相對人於調查報告中自陳其任職於保健食品公司每月

薪資約45,000元，另有兼職網路行銷文章撰寫之工作，每

月收入約4,000元，領有租屋補助7,000元，每月尚需支出

租金、信用貸款、水電費、手機通訊費；而抗告人亦自陳

其每月薪資約84,000元，每月須償還貸款元，並自陳其有

能力全額負擔未成年子女教養費用（見原審卷二第58頁至

第60頁），可知抗告人所得確顯較相對人為佳，是依未成

年子女之所需、兩造之經濟狀況、相對人擔任主要照顧者

所付出之勞力及心力及社會經濟狀況與一般國民生活水準

等一切情狀，兼參上開平均月消費支出，而認未成年子女

丙00每月所需生活費為36,000元，其中由抗告人負擔24,0

00元，相對人負擔12,000元，應屬適當。

　　3.至抗告人主張兩造間資力差距係因相對人支出控管過於寬

鬆，原審漏未審酌抗告人日常尚需負擔機票費用，另主張

原審所調閱之財產所得年代久遠無從佐證相對人現薪資收

入，並係就自己擔任親權人或主要照顧者時，請求法院酌

定相對人應給付抗告人之未成年子女扶養費金額應各自負

擔半數即為12,503元等節；然稽之抗告人自承收入情形，

業如前述，又抗告人就兩造收入變更及支出狀況部分，亦

未舉證以實其說，另考量相對人為實際照顧子女所投入之

勞務心力亦應加以評價為扶養費之給付部分，故認抗告人

與相對人以1：2之比例分擔未成年子女扶養費，應屬公

允，抗告人上開主張尚屬無據，並無可採。

（三）綜上，原審酌定兩造未成年子女丙00親權由兩造共同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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之，由相對人負主要照顧之責，有關子女之移民、出國留

學、訂婚、出養、依法令規定應經法定代理人同意之重大

醫療事項由兩造共同決定外，其餘事項由相對人單獨決

定，及命抗告人自親權酌定確定起至未成年子女丙00成年

之日止，按月給付相對人關於未成年子女丙00之扶養費2

4,000元，並依職權酌定抗告人與丙00會面交往方式期間

如原裁定附表所示，認事用法均無不當。抗告人猶執陳詞

指摘原裁定不當，求予廢棄，為無理由，應予駁回。

五、本件事證已臻明確，兩造其餘主張陳述及所提證據，經審酌

後於裁判結果無影響，爰不逐一論述，附此敘明。

六、結論：本件抗告無理由，爰裁定如主文。　　　

中　　華　　民　　國　　114 　年　　2 　　月　　7 　　日

　　　　　　　　　家事第二庭　審判長法　官　李美燕

 

　　　　　　　　　　　　　　　　　　法　官　楊朝舜 

 

　　　　　　　　　　　　　　　　　　法　官　謝茵絜

以上正本係照原本作成。

本裁定除以適用法規顯有錯誤為理由，不得再為抗告；如提起再

抗告，須於收受送達後10日內委任律師為代理人，向本院附具繕

本提出再抗告狀。

中　　華　　民　　國　　114 　年　　2 　　月　　7 　　日

　　　　　　　　　　　　　　　書記官　陳柏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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臺灣新北地方法院民事裁定
112年度家親聲抗字第121號
抗  告  人  乙○○  
代  理  人  何莞倫律師
            許雅婷律師




相  對  人  丙○○  
代  理  人  魏君婷律師（扶助律師）
上列當事人間因酌定未成年子女權利義務行使負擔等事件，抗告人對於民國112年11月10日本院所為111年度婚字第233、480號裁定，提起抗告，本院合議庭裁定如下：
　　主　文
一、抗告駁回。
二、抗告費用由抗告人負擔。 
　　理　由
一、相對人於原審聲請及抗告審答辯意旨略以：
　㈠兩造原為夫妻，育有未成年子女丙00。兩造於民國112年5月11日經本院成立和解離婚，惟就由何人擔任未成年子女之親權人無法協議。兩造原同住於新北市三峽區學成路住所，抗告人於107年4月無端搬至父母家居住，又長期在大陸地區工作，無法每日陪伴子女，係由相對人肩負相關照顧工作直至子女107年8月上幼稚園後，相對人始開始工作。兩造均有工作時，本應共同分擔接送子女上下學之責，相對人如偶有晚下班情形，均會提前與老師聯絡，由老師通知抗告人代為接送，亦會告知抗告人母親此情，待相對人下班後立即去抗告人母親家中接回子女，然抗告人卻認為相對人未接送子女即未盡保護義務之責，認定此嚴重影響抗告人父母之生活，實則抗告人從未親自接送子女，均由抗告人父母代其承擔父親之責，再讓抗告人父母指責相對人未全部承擔子女照顧責任，於107年9月間將相對人趕出當時學成路住所，抗告人所為顯非適任親權人。
　㈡抗告人不讓相對人與子女見面，亦拒絕告知子女生活概況，並擅將子女轉學，相對人欲至學校探視子女，也遭老師以須先詢問抗告人意願而拒絕，抗告人更以此要脅相對人須與抗告人離婚才可探視，抗告人剝奪相對人與子女相處機會；待相對人訴請本案後，抗告人亦未協力相對人與未成年子女會面交往，因抗告人長期灌輸子女遭相對人拋棄之觀念，使其心靈遭受莫大打擊及衝突；嗣兩造就與子女會面交往方式之暫時處分事件和解後，抗告人在相對人得於寒假探視子女期間內，透過為子女安排大量安親班課程，藉此剝奪相對人之探視時間，且未告知相對人安排子女出國旅遊之行程，抗告人上開所為實與友善父母原則相悖，故應由相對人單獨擔任子女之親權人，較符合子女最佳利益，且兩造分居前係由相對人親自照顧未成年子女，抗告人已不回學成路住所而未參與子女之照顧，基於繼續性原則係以父母依照分居、離婚時，兩造之親職安排而持續執行子女分工事項之狀態，非指訴訟時照顧現狀，故自應由相對人單獨任親權人及主要照顧者為宜。若本院最終裁判仍採取兩造共同任子女親權人而酌定相對人為與子女同住之主要照顧者，相對人可接受此模式，但希望本院酌定須由兩造共同決定之子女事項盡量減縮。
　㈢子女由相對人擔任親權人後將居住於臺北市，參酌行政院主計總處公布110年度臺北市平均每人月消費支出為32,305元，且子女年幼需參加課後安親班，每月平均為13,333元，故子女每月所需扶養費應為新臺幣（下同）45,000元。相對人為美妝品牌教育訓練師，月薪約45,000元，扣除房租水電等必要開銷，每月尚餘12,270元；抗告人收入扣除貸款等相關支出後，每月可支配額度約65,337元，相對人與抗告人分擔子女扶養費比例應為1：5，相對人請求抗告人應負擔子女扶養費其中3萬元，應屬合理，如本院酌定相對人非未成年子女之主要照顧者及親權人，相對人亦同意每月負擔12,000元之扶養費等語，並聲明：抗告駁回。
二、抗告意旨略以：
　㈠相對人自兩造分居後，其僅在107年9、10月間曾表示欲探視未成年子女，嗣未曾再表示欲探視或關心之意，且相對人於離家亦前未盡母親之責，抗告人及其父母無法信任相對人有意願照顧未成年子女；又相對人於原審所提抗告人為不友善父母之證據均為雙方離婚前，正值累積不滿情緒時期，原審不應將斯時狀況認定抗告人為不友善父母，自兩造於自111年6月29日就未成年子女會面交往方式達成和解後，均有依循和解內容進行會面交往且溝通良好，抗告人於審理期間理解友善父母之意涵後，更以相對人與未成年子女會面交往為優先，並配合相對人時間，抗告人出差時則由抗告人之母親與相對人溝通，雙方協商過程中均無問題，原審不應以距今時間較久之偶發事件，認定抗告人與其父母有不友善父母之行為。
　㈡相對人離家迄今約5年，未成年子女均居住在抗告人父母所有之房屋並於附近就學，已熟悉該居住環境，生活上有任何突發狀況，抗告人母親現為全職家管，得以隨時就近照顧，抗告人雖需至中國出差，惟仍會安排約一半時間在臺灣居家工作，亦有充分時間陪伴、照顧未成年子女；反觀相對人獨自一人居住，相對人父母因年邁及身體因素僅曾於兩造結婚、未成年子女出生北上探望，而相對人平日工作期間無法接送未成年子女下課，顯見未成年子女於放學後或遇到政府公告之補班日均需託付至補教場所，待相對人下班後才得以接送；而抗告人除以在臺灣工作期間得以接送未成年子女上下課外，出差至中國期間也有家庭支持系統得以協助照顧未成年子女。原裁定及家事調查官報告係考量兩造可親自擔任親職責任之程度，與父母親自參與未成年子女成長過程之重要性，因此認定相對人較適宜擔任未成年子女主要照顧者，然抗告人目前工作狀況於中國出差頻率降低，是抗告人擁有更良好的親職能力及充足照顧時間，由抗告人擔任主要照顧者始符合未成年子女最佳利益。
　㈢原審未審酌兩造資力差距並非薪資條件所致，而係相對人對於支出控管過於寬鬆，況原審調閱財產所得資料係相對人無工作及剛到職之薪資，與現今財產所得狀況截然不同，既然扶養費係自裁定確定之日起給付至未成年子女成年之日止，則兩造間薪資考量即不應以相對人過去或年代久遠尚未工作之薪資條件判斷兩造間資力之差距，而應以相對人近幾年至未來之薪資條件評估之，是相對人應負擔一半之扶養費用方為合理等語。
三、原審依卷內資料並考量未成年子女丙00最佳利益，酌定由兩造共同行使親權，並由相對人負主要照顧之責，除有關未成年子女丙00移民、出國留學、訂婚、出養、依法令規定應經法定代理人同意之重大醫療事項由兩造共同決定外，其餘事項均相對人單獨決定，抗告人得依如原審裁定附表所示之會面交往方式及期間與未成年子女丙00會面交往。抗告人對原裁定不服，提起抗告，聲明：㈠原裁定廢棄。㈡兩造所生未成年子女丙00之權利義務，酌定由抗告人單獨行使及負擔。㈢相對人應自本裁定確定翌日起，至兩造所生未成年子女丙00成年之日止，按月於每月5日前給付抗告人關於子女扶養費12,530元。如1期未給付，其後之12期（含遲誤該期）視為亦已到期。相對人答辯聲明：抗告駁回。
四、本院之判斷：
（一）關於酌定親權部分：
　　1.按夫妻離婚者，對於未成年子女權利義務之行使或負擔，依協議由一方或雙方共同任之。未為協議或協議不成者，法院得依夫妻之一方、主管機關、社會福利機構或其他利害關係人之請求或依職權酌定之。法院為前條裁判時，應依子女之最佳利益，審酌一切情狀，參考社工人員之訪視報告或家事調查官之調查報告外，並得囑託警察機關、稅捐機關、金融機構、學校及其他有關機關、團體或具有相關專業知識之適當人士就特定事項調查之結果認定之，尤應注意左列事項：一、子女之年齡、性別、人數及健康情形。二、子女的意願及人格發展之需要。三、父母之年齡、職業、品行、健康情形、經濟能力及生活狀況。四、父母保護教養子女之意願及態度。五、父母子女間或未成年子女與其他共同生活之人間之感情狀況。六、父母之一方是否有妨礙他方對未成年子女權利義務行使負擔之行為。七、各族群之傳統習俗、文化及價值觀，民法第1055條第1、2項及第1055條之1分別定有明文。
　　2.查兩造原為夫妻，育有未成年子女丙00，嗣於112年5月11日經本院成立和解離婚，惟兩造就未成年子女之親權行使、與未成年子女會面交往方式、給付未成年子女扶養費尚未達成協議一節，有兩造戶籍謄本、本院111年度婚字第233號、第480號和解筆錄在原審卷可參，上揭事實堪以認定。


　　3.參以原審法院依職權函囑新北市政府社會局委託映晟社會工作師事務派員分別對兩造進行訪視，訪視報告內容結論略以：兩造皆具監護意願，抗告人之親子關係良好且能提供未成年子女良好照顧，相對人尚須建立親子關係，但相對人目前無法進行會面交付。雖兩造皆希望單獨監護，惟兩造仍應協商共同照顧計畫，以使未成年子女獲得父母雙方之關愛；建議抗告人方面應了解善意父母之意義且積極促進未同住方之親子互動。如無法協商，則建議兩造共同監護，以免一方無法參與未成年子女之成長，並基於最小變動原則，由抗告人擔任主要照顧者，有映晟社會工作師事務所111年5月17日社工訪視調查報告在卷為佐（見原審卷一第337至359頁）。另原審法院為查明兩造對於相對人離家之成因、相對人離家後與未成年子女之會面交往情形，有無受阻或兩造有無灌輸敵對觀念致子女忠誠衝突之情事，並確認抗告人對於子女補習、安親之安排是否已影響且不利於會面交往之進行，以及查明兩造現今之經濟能力及開銷分配，是否均足支應子女之扶養費，對於擔任未成年子女主要照顧者之後續安排，請本院家事調查官進行調查，調查報告結論與建議內容略以：相對人對子女成長照顧之實際參與及親職付出，較抗告人為多；抗告人目前即便規劃轉換非外派型工作後會親自擔負更多親職責任，然抗告人亦坦言無法預估時程，評估仍較仰賴其父母提供照顧資源協助子女事宜。...相對人之親職能力優於抗告人，親自陪伴照顧子女之時間亦較多，即便不仰賴親屬支持系統，仍有能力可單獨照顧子女...。訪視觀察子女於抗告人家中有較明顯的忠誠衝突狀況，在抗告人家會不想提起相對人的事，但在相對人家則會自由述說自身生活經驗、不對相對人家的事情有不想講的感覺，評估相對人較具友善父母原則之正確認知與作為。...建議，由相對人擔任子女之主要照顧者。考量兩造分居多時仍難就子女事務為有效溝通，且兩造家庭文化之溝通模式差距甚大，建議採行單獨親權。若評估宜採共同親權，則宜明訂主要照顧者得單獨決定事項，以避免兩造相互掣肘，此有調查報告在卷可憑（原法院卷二第43至65頁）。
 
　　4.本院審酌上開訪視報告、調查報告及兩造未成年子女丙00之年齡、性別、人格發展需要、意願，及兩造之生活、經濟狀況、教養子女之意願及態度，認兩造均有照顧未成年子女之親職能力及意願，亦皆與未成年子女丙00有良好親子關係，應認兩造均為適任之親權人。至兩造雖均主張對方非適任之親權人等語，然本院考量如下：
　 （1）相對人雖主張抗告人曾於相對人被迫離家後阻撓相對人探視子女一節，然考量兩造分居後尚因感情、相對人離家原因等事有所爭議，其後就子女教養問題各有看法，卷內事證資料雖有抗告人蓄意阻撓相對人與子女維繫親情之舉，嗣兩造於111年6月29日調解成立，相對人尚能穩定探視子女，認抗告人就善意父母的違反行為已有所改善，尚非屬不適任之親權人。
　 （2）抗告人雖主張相對人於離家後對子女不聞不問，且依相對人工作及親屬支援系統，並無餘力照料子女云云；然徵之相對人所陳離家事由及自前開調解成立能穩定與子女會面後，其與子女間親子關係佳；又參以相對人非自願離家，實係因抗告人父親要求相對人搬遷，兩造因婚姻問題始分居，後抗告人又逕自將未成年子女轉學並拒絕相對人探視，難認相對人有何自行離家、疏於關心子女之情形。復相對人工作、住居情形據其陳明在卷，並經本院調取財產所得清單可參，認相對人有穩定工作及薪資收入，並無客觀條件上不適任親權人之情事，且未成年子女扶養費本得由兩造依資力分擔補足，是抗告人前開指謫均非有據，相對人並無何不適任親權人之情形。
　 （3）考量兩造雖均具擔任未成年子女丙00親權人之意願及能力，然現於子女事務之決策與相關意見目前尚難自主形成共識，尚需時間依前開訪視報告之建議改善以建立有效溝通管道，故在兩造重拾信賴，穩固良性互動模式前，暫不宜讓兩造全面共任親權人，應採確立基本範圍內之兩造共行親權模式，擇由其中一方對子女負主要照顧之責，並除特定事項外其他一切子女事務均由其單獨決定。而本件在雙方意願強烈、親職條件未有明顯差距的情形下，且相對人對子女之教養照顧、就學生活等事項安排尚無明顯疏失懈怠不當之處；又依上開法律規定，酌定親權係就諸多事項通盤加以考量，子女年齡、性別、意願確實為考量因素之一，且並非僅以經濟能力、居住環境空間、家庭支援系統之優劣決定親權之歸屬，縱抗告人之經濟能力、居住空間較相對人稍佳，非必然抗告人即較相對人適任親權人。
　 （4）復審酌兩造於107年9月間分居前，未成年子女丙00主要由相對人為生活照顧，其與相對人依附關係深，相對人對教養照顧、就學生活等事項安排亦無明顯不當之處；且於兩造分居後，未成年子女丙00雖與抗告人同住，惟相對人於自身生活穩定後，仍有持續關懷之，且現重新與未成年子女建立親子關係及維持正向親子互動，對其生活各項事務均有一定瞭解，亦提供未成年子女之教育計畫，具高度監護意願，亦有相當親職能力及親職時間。反觀抗告人因工作緣故而需經常於大陸地區工作，縱抗告人得以時常返臺居家辦公陪伴子女成長，然抗告人於大陸地區工作期間仍需委由抗告人之父母親接送子女，且其生活起居照料亦僅能由抗告人父母親協助打理，相對人顯對於未成年子女親職照料上有較充足親職時間。是本院參照前開所析，認現由相對人為未成年子女丙00之主要照顧者，應符合子女現階段最佳利益。
　　5.至抗告人主張丙00已與抗告人及抗告人之父母居住迄今約5年，其對於居住環境已然熟悉也適應現今生活模式，基於最小變動、繼續性原則，應酌定由其擔任主要照顧者云云；觀諸抗告人此部分之主張業經原審審酌，稽之兩造於原審訪視中之陳述，可徵未成年子女原與兩造同住，嗣因兩造婚姻議題，抗告人與其親屬曾有不友善行為致兩造分居迄今，顯非相對人自願與未成年子女分離，故原法院認於本件親權酌定上，不以最小變動、繼續性原則為唯一之判斷基礎，亦難認有何違誤。況抗告人主張相對人對未成年子女曾有未盡保護義務之責乙節，均未能舉出具體事證證明，考量兩造於本院調查時，各自之陳述仍互有成見、多有指責對方之詞，惟此應係兩造自婚姻關係以來累積之摩擦與喪失信任感所導致，故無法因此斷定相對人為不適任之主要照顧者。另關於未成年子女之意願部分，本案業經社工、家事調查官訪視調查，考量未成年子女雖屬可以表達意見之年齡，然參酌上開訪視報告及調查報告所載，未成年子女尚未明瞭親權之意義及有忠誠衝突之困境，是子女之意願，亦非酌定其等權利義務行使或負擔之唯一考量。是以，本院審酌兩造親職能力與到庭意見，及子女過往受照顧狀況等一切情狀，就未成年子女丙00權利義務之行使負擔，酌定由兩造共同任之，並考量未成年子女為女性，將來進入青春期，同性別之相對人應較能理解未成年子女之需求予以滿足，相對人亦能提供一定之經濟及生活環境，故由相對人負主要照顧之責，除有關未成年子女丙00之移民、出國留學、訂婚、出養、依法令規定應經法定代理人同意之重大醫療事項由兩造共同決定外，其餘事項均由相對人單獨決定，併酌定抗告人與未成年子女丙00會面交往方式及期間如原裁定附表所示。
（二）關於未成年子女之扶養費部分：
　　1.按父母對於未成年之子女，有保護及教養之權利義務。直系血親相互間互負扶養之義務，民法第1084條第2項、第1114條第1項第1款定有明文。所謂保護及教養之權利義務，包括扶養在內。自父母對未成年子女行使或負擔保護及教養之權利義務本質言，此之扶養義務應屬生活保持義務，與同法第1114條第1款所定直系血親相互間之扶養義務屬生活扶助義務尚有不同，故未成年子女請求父母扶養，自不受民法第1117條第1項規定之限制，即不以不能維持生活而無謀生能力為限（最高法院92年度台上字第219號判決）。至於父母扶養之程度，應按受扶養權利者之需要，與負扶養義務者之經濟能力及身分定之。負扶養義務者有數人，而其親等同一時，應各依其經濟能力分擔義務，民法第1119條、第1115條第3項分別定有明文。又父母對於未成年子女之扶養義務，係本於父母子女之身分關係而當然發生，由父母共同提供未成年子女生活及成長所需，與實際有無行使親權或監護權，不發生必然之關係；亦即，父母對未成年子女之扶養義務，不因親權歸屬於何方而受影響，故未與子女共同生活之父或母亦有扶養義務。
　　2.本院參酌未成年子女丙00居住於臺北市，111年度行政院主計總處公布之中華民國家庭收支調查報告中，臺北市平均每人月消費支出為33,730元。復經原審職權查調兩造所得狀況，顯示抗告人於105年至109年所得分別為690,164元、453,499元、608,203元、297,364元、5,580元，名下有1筆1萬元投資；相對人於105年至109年所得分別為0元、0元、188,255元、298,979元、10,677元，名下無財產，有渠等之稅務電子閘門財產所得調件明細表可稽；復稽之相對人於調查報告中自陳其任職於保健食品公司每月薪資約45,000元，另有兼職網路行銷文章撰寫之工作，每月收入約4,000元，領有租屋補助7,000元，每月尚需支出租金、信用貸款、水電費、手機通訊費；而抗告人亦自陳其每月薪資約84,000元，每月須償還貸款元，並自陳其有能力全額負擔未成年子女教養費用（見原審卷二第58頁至第60頁），可知抗告人所得確顯較相對人為佳，是依未成年子女之所需、兩造之經濟狀況、相對人擔任主要照顧者所付出之勞力及心力及社會經濟狀況與一般國民生活水準等一切情狀，兼參上開平均月消費支出，而認未成年子女丙00每月所需生活費為36,000元，其中由抗告人負擔24,000元，相對人負擔12,000元，應屬適當。
　　3.至抗告人主張兩造間資力差距係因相對人支出控管過於寬鬆，原審漏未審酌抗告人日常尚需負擔機票費用，另主張原審所調閱之財產所得年代久遠無從佐證相對人現薪資收入，並係就自己擔任親權人或主要照顧者時，請求法院酌定相對人應給付抗告人之未成年子女扶養費金額應各自負擔半數即為12,503元等節；然稽之抗告人自承收入情形，業如前述，又抗告人就兩造收入變更及支出狀況部分，亦未舉證以實其說，另考量相對人為實際照顧子女所投入之勞務心力亦應加以評價為扶養費之給付部分，故認抗告人與相對人以1：2之比例分擔未成年子女扶養費，應屬公允，抗告人上開主張尚屬無據，並無可採。
（三）綜上，原審酌定兩造未成年子女丙00親權由兩造共同任之，由相對人負主要照顧之責，有關子女之移民、出國留學、訂婚、出養、依法令規定應經法定代理人同意之重大醫療事項由兩造共同決定外，其餘事項由相對人單獨決定，及命抗告人自親權酌定確定起至未成年子女丙00成年之日止，按月給付相對人關於未成年子女丙00之扶養費24,000元，並依職權酌定抗告人與丙00會面交往方式期間如原裁定附表所示，認事用法均無不當。抗告人猶執陳詞指摘原裁定不當，求予廢棄，為無理由，應予駁回。
五、本件事證已臻明確，兩造其餘主張陳述及所提證據，經審酌後於裁判結果無影響，爰不逐一論述，附此敘明。
六、結論：本件抗告無理由，爰裁定如主文。　　　
中　　華　　民　　國　　114 　年　　2 　　月　　7 　　日
　　　　　　　　　家事第二庭　審判長法　官　李美燕
 
　　　　　　　　　　　　　　　　　　法　官　楊朝舜 
 
　　　　　　　　　　　　　　　　　　法　官　謝茵絜
以上正本係照原本作成。
本裁定除以適用法規顯有錯誤為理由，不得再為抗告；如提起再
抗告，須於收受送達後10日內委任律師為代理人，向本院附具繕
本提出再抗告狀。
中　　華　　民　　國　　114 　年　　2 　　月　　7 　　日
　　　　　　　　　　　　　　　書記官　陳柏洋

臺灣新北地方法院民事裁定
112年度家親聲抗字第121號
抗  告  人  乙○○  
代  理  人  何莞倫律師
            許雅婷律師


相  對  人  丙○○  
代  理  人  魏君婷律師（扶助律師）
上列當事人間因酌定未成年子女權利義務行使負擔等事件，抗告
人對於民國112年11月10日本院所為111年度婚字第233、480號裁
定，提起抗告，本院合議庭裁定如下：
　　主　文
一、抗告駁回。
二、抗告費用由抗告人負擔。 
　　理　由
一、相對人於原審聲請及抗告審答辯意旨略以：
　㈠兩造原為夫妻，育有未成年子女丙00。兩造於民國112年5月1
    1日經本院成立和解離婚，惟就由何人擔任未成年子女之親
    權人無法協議。兩造原同住於新北市三峽區學成路住所，抗
    告人於107年4月無端搬至父母家居住，又長期在大陸地區工
    作，無法每日陪伴子女，係由相對人肩負相關照顧工作直至
    子女107年8月上幼稚園後，相對人始開始工作。兩造均有工
    作時，本應共同分擔接送子女上下學之責，相對人如偶有晚
    下班情形，均會提前與老師聯絡，由老師通知抗告人代為接
    送，亦會告知抗告人母親此情，待相對人下班後立即去抗告
    人母親家中接回子女，然抗告人卻認為相對人未接送子女即
    未盡保護義務之責，認定此嚴重影響抗告人父母之生活，實
    則抗告人從未親自接送子女，均由抗告人父母代其承擔父親
    之責，再讓抗告人父母指責相對人未全部承擔子女照顧責任
    ，於107年9月間將相對人趕出當時學成路住所，抗告人所為
    顯非適任親權人。
　㈡抗告人不讓相對人與子女見面，亦拒絕告知子女生活概況，
    並擅將子女轉學，相對人欲至學校探視子女，也遭老師以須
    先詢問抗告人意願而拒絕，抗告人更以此要脅相對人須與抗
    告人離婚才可探視，抗告人剝奪相對人與子女相處機會；待
    相對人訴請本案後，抗告人亦未協力相對人與未成年子女會
    面交往，因抗告人長期灌輸子女遭相對人拋棄之觀念，使其
    心靈遭受莫大打擊及衝突；嗣兩造就與子女會面交往方式之
    暫時處分事件和解後，抗告人在相對人得於寒假探視子女期
    間內，透過為子女安排大量安親班課程，藉此剝奪相對人之
    探視時間，且未告知相對人安排子女出國旅遊之行程，抗告
    人上開所為實與友善父母原則相悖，故應由相對人單獨擔任
    子女之親權人，較符合子女最佳利益，且兩造分居前係由相
    對人親自照顧未成年子女，抗告人已不回學成路住所而未參
    與子女之照顧，基於繼續性原則係以父母依照分居、離婚時
    ，兩造之親職安排而持續執行子女分工事項之狀態，非指訴
    訟時照顧現狀，故自應由相對人單獨任親權人及主要照顧者
    為宜。若本院最終裁判仍採取兩造共同任子女親權人而酌定
    相對人為與子女同住之主要照顧者，相對人可接受此模式，
    但希望本院酌定須由兩造共同決定之子女事項盡量減縮。
　㈢子女由相對人擔任親權人後將居住於臺北市，參酌行政院主
    計總處公布110年度臺北市平均每人月消費支出為32,305元
    ，且子女年幼需參加課後安親班，每月平均為13,333元，故
    子女每月所需扶養費應為新臺幣（下同）45,000元。相對人
    為美妝品牌教育訓練師，月薪約45,000元，扣除房租水電等
    必要開銷，每月尚餘12,270元；抗告人收入扣除貸款等相關
    支出後，每月可支配額度約65,337元，相對人與抗告人分擔
    子女扶養費比例應為1：5，相對人請求抗告人應負擔子女扶
    養費其中3萬元，應屬合理，如本院酌定相對人非未成年子
    女之主要照顧者及親權人，相對人亦同意每月負擔12,000元
    之扶養費等語，並聲明：抗告駁回。
二、抗告意旨略以：
　㈠相對人自兩造分居後，其僅在107年9、10月間曾表示欲探視
    未成年子女，嗣未曾再表示欲探視或關心之意，且相對人於
    離家亦前未盡母親之責，抗告人及其父母無法信任相對人有
    意願照顧未成年子女；又相對人於原審所提抗告人為不友善
    父母之證據均為雙方離婚前，正值累積不滿情緒時期，原審
    不應將斯時狀況認定抗告人為不友善父母，自兩造於自111
    年6月29日就未成年子女會面交往方式達成和解後，均有依
    循和解內容進行會面交往且溝通良好，抗告人於審理期間理
    解友善父母之意涵後，更以相對人與未成年子女會面交往為
    優先，並配合相對人時間，抗告人出差時則由抗告人之母親
    與相對人溝通，雙方協商過程中均無問題，原審不應以距今
    時間較久之偶發事件，認定抗告人與其父母有不友善父母之
    行為。
　㈡相對人離家迄今約5年，未成年子女均居住在抗告人父母所有
    之房屋並於附近就學，已熟悉該居住環境，生活上有任何突
    發狀況，抗告人母親現為全職家管，得以隨時就近照顧，抗
    告人雖需至中國出差，惟仍會安排約一半時間在臺灣居家工
    作，亦有充分時間陪伴、照顧未成年子女；反觀相對人獨自
    一人居住，相對人父母因年邁及身體因素僅曾於兩造結婚、
    未成年子女出生北上探望，而相對人平日工作期間無法接送
    未成年子女下課，顯見未成年子女於放學後或遇到政府公告
    之補班日均需託付至補教場所，待相對人下班後才得以接送
    ；而抗告人除以在臺灣工作期間得以接送未成年子女上下課
    外，出差至中國期間也有家庭支持系統得以協助照顧未成年
    子女。原裁定及家事調查官報告係考量兩造可親自擔任親職
    責任之程度，與父母親自參與未成年子女成長過程之重要性
    ，因此認定相對人較適宜擔任未成年子女主要照顧者，然抗
    告人目前工作狀況於中國出差頻率降低，是抗告人擁有更良
    好的親職能力及充足照顧時間，由抗告人擔任主要照顧者始
    符合未成年子女最佳利益。
　㈢原審未審酌兩造資力差距並非薪資條件所致，而係相對人對
    於支出控管過於寬鬆，況原審調閱財產所得資料係相對人無
    工作及剛到職之薪資，與現今財產所得狀況截然不同，既然
    扶養費係自裁定確定之日起給付至未成年子女成年之日止，
    則兩造間薪資考量即不應以相對人過去或年代久遠尚未工作
    之薪資條件判斷兩造間資力之差距，而應以相對人近幾年至
    未來之薪資條件評估之，是相對人應負擔一半之扶養費用方
    為合理等語。
三、原審依卷內資料並考量未成年子女丙00最佳利益，酌定由兩
    造共同行使親權，並由相對人負主要照顧之責，除有關未成
    年子女丙00移民、出國留學、訂婚、出養、依法令規定應經
    法定代理人同意之重大醫療事項由兩造共同決定外，其餘事
    項均相對人單獨決定，抗告人得依如原審裁定附表所示之會
    面交往方式及期間與未成年子女丙00會面交往。抗告人對原
    裁定不服，提起抗告，聲明：㈠原裁定廢棄。㈡兩造所生未成
    年子女丙00之權利義務，酌定由抗告人單獨行使及負擔。㈢
    相對人應自本裁定確定翌日起，至兩造所生未成年子女丙00
    成年之日止，按月於每月5日前給付抗告人關於子女扶養費1
    2,530元。如1期未給付，其後之12期（含遲誤該期）視為亦
    已到期。相對人答辯聲明：抗告駁回。
四、本院之判斷：
（一）關於酌定親權部分：
　　1.按夫妻離婚者，對於未成年子女權利義務之行使或負擔，
      依協議由一方或雙方共同任之。未為協議或協議不成者，
      法院得依夫妻之一方、主管機關、社會福利機構或其他利
      害關係人之請求或依職權酌定之。法院為前條裁判時，應
      依子女之最佳利益，審酌一切情狀，參考社工人員之訪視
      報告或家事調查官之調查報告外，並得囑託警察機關、稅
      捐機關、金融機構、學校及其他有關機關、團體或具有相
      關專業知識之適當人士就特定事項調查之結果認定之，尤
      應注意左列事項：一、子女之年齡、性別、人數及健康情
      形。二、子女的意願及人格發展之需要。三、父母之年齡
      、職業、品行、健康情形、經濟能力及生活狀況。四、父
      母保護教養子女之意願及態度。五、父母子女間或未成年
      子女與其他共同生活之人間之感情狀況。六、父母之一方
      是否有妨礙他方對未成年子女權利義務行使負擔之行為。
      七、各族群之傳統習俗、文化及價值觀，民法第1055條第
      1、2項及第1055條之1分別定有明文。
　　2.查兩造原為夫妻，育有未成年子女丙00，嗣於112年5月11
      日經本院成立和解離婚，惟兩造就未成年子女之親權行使
      、與未成年子女會面交往方式、給付未成年子女扶養費尚
      未達成協議一節，有兩造戶籍謄本、本院111年度婚字第2
      33號、第480號和解筆錄在原審卷可參，上揭事實堪以認
      定。

　　3.參以原審法院依職權函囑新北市政府社會局委託映晟社會
      工作師事務派員分別對兩造進行訪視，訪視報告內容結論
      略以：兩造皆具監護意願，抗告人之親子關係良好且能提
      供未成年子女良好照顧，相對人尚須建立親子關係，但相
      對人目前無法進行會面交付。雖兩造皆希望單獨監護，惟
      兩造仍應協商共同照顧計畫，以使未成年子女獲得父母雙
      方之關愛；建議抗告人方面應了解善意父母之意義且積極
      促進未同住方之親子互動。如無法協商，則建議兩造共同
      監護，以免一方無法參與未成年子女之成長，並基於最小
      變動原則，由抗告人擔任主要照顧者，有映晟社會工作師
      事務所111年5月17日社工訪視調查報告在卷為佐（見原審
      卷一第337至359頁）。另原審法院為查明兩造對於相對人
      離家之成因、相對人離家後與未成年子女之會面交往情形
      ，有無受阻或兩造有無灌輸敵對觀念致子女忠誠衝突之情
      事，並確認抗告人對於子女補習、安親之安排是否已影響
      且不利於會面交往之進行，以及查明兩造現今之經濟能力
      及開銷分配，是否均足支應子女之扶養費，對於擔任未成
      年子女主要照顧者之後續安排，請本院家事調查官進行調
      查，調查報告結論與建議內容略以：相對人對子女成長照
      顧之實際參與及親職付出，較抗告人為多；抗告人目前即
      便規劃轉換非外派型工作後會親自擔負更多親職責任，然
      抗告人亦坦言無法預估時程，評估仍較仰賴其父母提供照
      顧資源協助子女事宜。...相對人之親職能力優於抗告人
      ，親自陪伴照顧子女之時間亦較多，即便不仰賴親屬支持
      系統，仍有能力可單獨照顧子女...。訪視觀察子女於抗
      告人家中有較明顯的忠誠衝突狀況，在抗告人家會不想提
      起相對人的事，但在相對人家則會自由述說自身生活經驗
      、不對相對人家的事情有不想講的感覺，評估相對人較具
      友善父母原則之正確認知與作為。...建議，由相對人擔
      任子女之主要照顧者。考量兩造分居多時仍難就子女事務
      為有效溝通，且兩造家庭文化之溝通模式差距甚大，建議
      採行單獨親權。若評估宜採共同親權，則宜明訂主要照顧
      者得單獨決定事項，以避免兩造相互掣肘，此有調查報告
      在卷可憑（原法院卷二第43至65頁）。
 
　　4.本院審酌上開訪視報告、調查報告及兩造未成年子女丙00
      之年齡、性別、人格發展需要、意願，及兩造之生活、經
      濟狀況、教養子女之意願及態度，認兩造均有照顧未成年
      子女之親職能力及意願，亦皆與未成年子女丙00有良好親
      子關係，應認兩造均為適任之親權人。至兩造雖均主張對
      方非適任之親權人等語，然本院考量如下：
　 （1）相對人雖主張抗告人曾於相對人被迫離家後阻撓相對人
        探視子女一節，然考量兩造分居後尚因感情、相對人離
        家原因等事有所爭議，其後就子女教養問題各有看法，
        卷內事證資料雖有抗告人蓄意阻撓相對人與子女維繫親
        情之舉，嗣兩造於111年6月29日調解成立，相對人尚能
        穩定探視子女，認抗告人就善意父母的違反行為已有所
        改善，尚非屬不適任之親權人。
　 （2）抗告人雖主張相對人於離家後對子女不聞不問，且依相
        對人工作及親屬支援系統，並無餘力照料子女云云；然
        徵之相對人所陳離家事由及自前開調解成立能穩定與子
        女會面後，其與子女間親子關係佳；又參以相對人非自
        願離家，實係因抗告人父親要求相對人搬遷，兩造因婚
        姻問題始分居，後抗告人又逕自將未成年子女轉學並拒
        絕相對人探視，難認相對人有何自行離家、疏於關心子
        女之情形。復相對人工作、住居情形據其陳明在卷，並
        經本院調取財產所得清單可參，認相對人有穩定工作及
        薪資收入，並無客觀條件上不適任親權人之情事，且未
        成年子女扶養費本得由兩造依資力分擔補足，是抗告人
        前開指謫均非有據，相對人並無何不適任親權人之情形
        。
　 （3）考量兩造雖均具擔任未成年子女丙00親權人之意願及能
        力，然現於子女事務之決策與相關意見目前尚難自主形
        成共識，尚需時間依前開訪視報告之建議改善以建立有
        效溝通管道，故在兩造重拾信賴，穩固良性互動模式前
        ，暫不宜讓兩造全面共任親權人，應採確立基本範圍內
        之兩造共行親權模式，擇由其中一方對子女負主要照顧
        之責，並除特定事項外其他一切子女事務均由其單獨決
        定。而本件在雙方意願強烈、親職條件未有明顯差距的
        情形下，且相對人對子女之教養照顧、就學生活等事項
        安排尚無明顯疏失懈怠不當之處；又依上開法律規定，
        酌定親權係就諸多事項通盤加以考量，子女年齡、性別
        、意願確實為考量因素之一，且並非僅以經濟能力、居
        住環境空間、家庭支援系統之優劣決定親權之歸屬，縱
        抗告人之經濟能力、居住空間較相對人稍佳，非必然抗
        告人即較相對人適任親權人。
　 （4）復審酌兩造於107年9月間分居前，未成年子女丙00主要
        由相對人為生活照顧，其與相對人依附關係深，相對人
        對教養照顧、就學生活等事項安排亦無明顯不當之處；
        且於兩造分居後，未成年子女丙00雖與抗告人同住，惟
        相對人於自身生活穩定後，仍有持續關懷之，且現重新
        與未成年子女建立親子關係及維持正向親子互動，對其
        生活各項事務均有一定瞭解，亦提供未成年子女之教育
        計畫，具高度監護意願，亦有相當親職能力及親職時間
        。反觀抗告人因工作緣故而需經常於大陸地區工作，縱
        抗告人得以時常返臺居家辦公陪伴子女成長，然抗告人
        於大陸地區工作期間仍需委由抗告人之父母親接送子女
        ，且其生活起居照料亦僅能由抗告人父母親協助打理，
        相對人顯對於未成年子女親職照料上有較充足親職時間
        。是本院參照前開所析，認現由相對人為未成年子女丙
        00之主要照顧者，應符合子女現階段最佳利益。
　　5.至抗告人主張丙00已與抗告人及抗告人之父母居住迄今約
      5年，其對於居住環境已然熟悉也適應現今生活模式，基
      於最小變動、繼續性原則，應酌定由其擔任主要照顧者云
      云；觀諸抗告人此部分之主張業經原審審酌，稽之兩造於
      原審訪視中之陳述，可徵未成年子女原與兩造同住，嗣因
      兩造婚姻議題，抗告人與其親屬曾有不友善行為致兩造分
      居迄今，顯非相對人自願與未成年子女分離，故原法院認
      於本件親權酌定上，不以最小變動、繼續性原則為唯一之
      判斷基礎，亦難認有何違誤。況抗告人主張相對人對未成
      年子女曾有未盡保護義務之責乙節，均未能舉出具體事證
      證明，考量兩造於本院調查時，各自之陳述仍互有成見、
      多有指責對方之詞，惟此應係兩造自婚姻關係以來累積之
      摩擦與喪失信任感所導致，故無法因此斷定相對人為不適
      任之主要照顧者。另關於未成年子女之意願部分，本案業
      經社工、家事調查官訪視調查，考量未成年子女雖屬可以
      表達意見之年齡，然參酌上開訪視報告及調查報告所載，
      未成年子女尚未明瞭親權之意義及有忠誠衝突之困境，是
      子女之意願，亦非酌定其等權利義務行使或負擔之唯一考
      量。是以，本院審酌兩造親職能力與到庭意見，及子女過
      往受照顧狀況等一切情狀，就未成年子女丙00權利義務之
      行使負擔，酌定由兩造共同任之，並考量未成年子女為女
      性，將來進入青春期，同性別之相對人應較能理解未成年
      子女之需求予以滿足，相對人亦能提供一定之經濟及生活
      環境，故由相對人負主要照顧之責，除有關未成年子女丙
      00之移民、出國留學、訂婚、出養、依法令規定應經法定
      代理人同意之重大醫療事項由兩造共同決定外，其餘事項
      均由相對人單獨決定，併酌定抗告人與未成年子女丙00會
      面交往方式及期間如原裁定附表所示。
（二）關於未成年子女之扶養費部分：
　　1.按父母對於未成年之子女，有保護及教養之權利義務。直
      系血親相互間互負扶養之義務，民法第1084條第2項、第1
      114條第1項第1款定有明文。所謂保護及教養之權利義務
      ，包括扶養在內。自父母對未成年子女行使或負擔保護及
      教養之權利義務本質言，此之扶養義務應屬生活保持義務
      ，與同法第1114條第1款所定直系血親相互間之扶養義務
      屬生活扶助義務尚有不同，故未成年子女請求父母扶養，
      自不受民法第1117條第1項規定之限制，即不以不能維持
      生活而無謀生能力為限（最高法院92年度台上字第219號
      判決）。至於父母扶養之程度，應按受扶養權利者之需要
      ，與負扶養義務者之經濟能力及身分定之。負扶養義務者
      有數人，而其親等同一時，應各依其經濟能力分擔義務，
      民法第1119條、第1115條第3項分別定有明文。又父母對
      於未成年子女之扶養義務，係本於父母子女之身分關係而
      當然發生，由父母共同提供未成年子女生活及成長所需，
      與實際有無行使親權或監護權，不發生必然之關係；亦即
      ，父母對未成年子女之扶養義務，不因親權歸屬於何方而
      受影響，故未與子女共同生活之父或母亦有扶養義務。
　　2.本院參酌未成年子女丙00居住於臺北市，111年度行政院
      主計總處公布之中華民國家庭收支調查報告中，臺北市平
      均每人月消費支出為33,730元。復經原審職權查調兩造所
      得狀況，顯示抗告人於105年至109年所得分別為690,164
      元、453,499元、608,203元、297,364元、5,580元，名下
      有1筆1萬元投資；相對人於105年至109年所得分別為0元
      、0元、188,255元、298,979元、10,677元，名下無財產
      ，有渠等之稅務電子閘門財產所得調件明細表可稽；復稽
      之相對人於調查報告中自陳其任職於保健食品公司每月薪
      資約45,000元，另有兼職網路行銷文章撰寫之工作，每月
      收入約4,000元，領有租屋補助7,000元，每月尚需支出租
      金、信用貸款、水電費、手機通訊費；而抗告人亦自陳其
      每月薪資約84,000元，每月須償還貸款元，並自陳其有能
      力全額負擔未成年子女教養費用（見原審卷二第58頁至第
      60頁），可知抗告人所得確顯較相對人為佳，是依未成年
      子女之所需、兩造之經濟狀況、相對人擔任主要照顧者所
      付出之勞力及心力及社會經濟狀況與一般國民生活水準等
      一切情狀，兼參上開平均月消費支出，而認未成年子女丙
      00每月所需生活費為36,000元，其中由抗告人負擔24,000
      元，相對人負擔12,000元，應屬適當。
　　3.至抗告人主張兩造間資力差距係因相對人支出控管過於寬
      鬆，原審漏未審酌抗告人日常尚需負擔機票費用，另主張
      原審所調閱之財產所得年代久遠無從佐證相對人現薪資收
      入，並係就自己擔任親權人或主要照顧者時，請求法院酌
      定相對人應給付抗告人之未成年子女扶養費金額應各自負
      擔半數即為12,503元等節；然稽之抗告人自承收入情形，
      業如前述，又抗告人就兩造收入變更及支出狀況部分，亦
      未舉證以實其說，另考量相對人為實際照顧子女所投入之
      勞務心力亦應加以評價為扶養費之給付部分，故認抗告人
      與相對人以1：2之比例分擔未成年子女扶養費，應屬公允
      ，抗告人上開主張尚屬無據，並無可採。
（三）綜上，原審酌定兩造未成年子女丙00親權由兩造共同任之
      ，由相對人負主要照顧之責，有關子女之移民、出國留學
      、訂婚、出養、依法令規定應經法定代理人同意之重大醫
      療事項由兩造共同決定外，其餘事項由相對人單獨決定，
      及命抗告人自親權酌定確定起至未成年子女丙00成年之日
      止，按月給付相對人關於未成年子女丙00之扶養費24,000
      元，並依職權酌定抗告人與丙00會面交往方式期間如原裁
      定附表所示，認事用法均無不當。抗告人猶執陳詞指摘原
      裁定不當，求予廢棄，為無理由，應予駁回。
五、本件事證已臻明確，兩造其餘主張陳述及所提證據，經審酌
    後於裁判結果無影響，爰不逐一論述，附此敘明。
六、結論：本件抗告無理由，爰裁定如主文。　　　
中　　華　　民　　國　　114 　年　　2 　　月　　7 　　日
　　　　　　　　　家事第二庭　審判長法　官　李美燕
 
　　　　　　　　　　　　　　　　　　法　官　楊朝舜 
 
　　　　　　　　　　　　　　　　　　法　官　謝茵絜
以上正本係照原本作成。
本裁定除以適用法規顯有錯誤為理由，不得再為抗告；如提起再
抗告，須於收受送達後10日內委任律師為代理人，向本院附具繕
本提出再抗告狀。
中　　華　　民　　國　　114 　年　　2 　　月　　7 　　日
　　　　　　　　　　　　　　　書記官　陳柏洋



臺灣新北地方法院民事裁定
112年度家親聲抗字第121號
抗  告  人  乙○○  
代  理  人  何莞倫律師
            許雅婷律師


相  對  人  丙○○  
代  理  人  魏君婷律師（扶助律師）
上列當事人間因酌定未成年子女權利義務行使負擔等事件，抗告人對於民國112年11月10日本院所為111年度婚字第233、480號裁定，提起抗告，本院合議庭裁定如下：
　　主　文
一、抗告駁回。
二、抗告費用由抗告人負擔。 
　　理　由
一、相對人於原審聲請及抗告審答辯意旨略以：
　㈠兩造原為夫妻，育有未成年子女丙00。兩造於民國112年5月11日經本院成立和解離婚，惟就由何人擔任未成年子女之親權人無法協議。兩造原同住於新北市三峽區學成路住所，抗告人於107年4月無端搬至父母家居住，又長期在大陸地區工作，無法每日陪伴子女，係由相對人肩負相關照顧工作直至子女107年8月上幼稚園後，相對人始開始工作。兩造均有工作時，本應共同分擔接送子女上下學之責，相對人如偶有晚下班情形，均會提前與老師聯絡，由老師通知抗告人代為接送，亦會告知抗告人母親此情，待相對人下班後立即去抗告人母親家中接回子女，然抗告人卻認為相對人未接送子女即未盡保護義務之責，認定此嚴重影響抗告人父母之生活，實則抗告人從未親自接送子女，均由抗告人父母代其承擔父親之責，再讓抗告人父母指責相對人未全部承擔子女照顧責任，於107年9月間將相對人趕出當時學成路住所，抗告人所為顯非適任親權人。
　㈡抗告人不讓相對人與子女見面，亦拒絕告知子女生活概況，並擅將子女轉學，相對人欲至學校探視子女，也遭老師以須先詢問抗告人意願而拒絕，抗告人更以此要脅相對人須與抗告人離婚才可探視，抗告人剝奪相對人與子女相處機會；待相對人訴請本案後，抗告人亦未協力相對人與未成年子女會面交往，因抗告人長期灌輸子女遭相對人拋棄之觀念，使其心靈遭受莫大打擊及衝突；嗣兩造就與子女會面交往方式之暫時處分事件和解後，抗告人在相對人得於寒假探視子女期間內，透過為子女安排大量安親班課程，藉此剝奪相對人之探視時間，且未告知相對人安排子女出國旅遊之行程，抗告人上開所為實與友善父母原則相悖，故應由相對人單獨擔任子女之親權人，較符合子女最佳利益，且兩造分居前係由相對人親自照顧未成年子女，抗告人已不回學成路住所而未參與子女之照顧，基於繼續性原則係以父母依照分居、離婚時，兩造之親職安排而持續執行子女分工事項之狀態，非指訴訟時照顧現狀，故自應由相對人單獨任親權人及主要照顧者為宜。若本院最終裁判仍採取兩造共同任子女親權人而酌定相對人為與子女同住之主要照顧者，相對人可接受此模式，但希望本院酌定須由兩造共同決定之子女事項盡量減縮。
　㈢子女由相對人擔任親權人後將居住於臺北市，參酌行政院主計總處公布110年度臺北市平均每人月消費支出為32,305元，且子女年幼需參加課後安親班，每月平均為13,333元，故子女每月所需扶養費應為新臺幣（下同）45,000元。相對人為美妝品牌教育訓練師，月薪約45,000元，扣除房租水電等必要開銷，每月尚餘12,270元；抗告人收入扣除貸款等相關支出後，每月可支配額度約65,337元，相對人與抗告人分擔子女扶養費比例應為1：5，相對人請求抗告人應負擔子女扶養費其中3萬元，應屬合理，如本院酌定相對人非未成年子女之主要照顧者及親權人，相對人亦同意每月負擔12,000元之扶養費等語，並聲明：抗告駁回。
二、抗告意旨略以：
　㈠相對人自兩造分居後，其僅在107年9、10月間曾表示欲探視未成年子女，嗣未曾再表示欲探視或關心之意，且相對人於離家亦前未盡母親之責，抗告人及其父母無法信任相對人有意願照顧未成年子女；又相對人於原審所提抗告人為不友善父母之證據均為雙方離婚前，正值累積不滿情緒時期，原審不應將斯時狀況認定抗告人為不友善父母，自兩造於自111年6月29日就未成年子女會面交往方式達成和解後，均有依循和解內容進行會面交往且溝通良好，抗告人於審理期間理解友善父母之意涵後，更以相對人與未成年子女會面交往為優先，並配合相對人時間，抗告人出差時則由抗告人之母親與相對人溝通，雙方協商過程中均無問題，原審不應以距今時間較久之偶發事件，認定抗告人與其父母有不友善父母之行為。
　㈡相對人離家迄今約5年，未成年子女均居住在抗告人父母所有之房屋並於附近就學，已熟悉該居住環境，生活上有任何突發狀況，抗告人母親現為全職家管，得以隨時就近照顧，抗告人雖需至中國出差，惟仍會安排約一半時間在臺灣居家工作，亦有充分時間陪伴、照顧未成年子女；反觀相對人獨自一人居住，相對人父母因年邁及身體因素僅曾於兩造結婚、未成年子女出生北上探望，而相對人平日工作期間無法接送未成年子女下課，顯見未成年子女於放學後或遇到政府公告之補班日均需託付至補教場所，待相對人下班後才得以接送；而抗告人除以在臺灣工作期間得以接送未成年子女上下課外，出差至中國期間也有家庭支持系統得以協助照顧未成年子女。原裁定及家事調查官報告係考量兩造可親自擔任親職責任之程度，與父母親自參與未成年子女成長過程之重要性，因此認定相對人較適宜擔任未成年子女主要照顧者，然抗告人目前工作狀況於中國出差頻率降低，是抗告人擁有更良好的親職能力及充足照顧時間，由抗告人擔任主要照顧者始符合未成年子女最佳利益。
　㈢原審未審酌兩造資力差距並非薪資條件所致，而係相對人對於支出控管過於寬鬆，況原審調閱財產所得資料係相對人無工作及剛到職之薪資，與現今財產所得狀況截然不同，既然扶養費係自裁定確定之日起給付至未成年子女成年之日止，則兩造間薪資考量即不應以相對人過去或年代久遠尚未工作之薪資條件判斷兩造間資力之差距，而應以相對人近幾年至未來之薪資條件評估之，是相對人應負擔一半之扶養費用方為合理等語。
三、原審依卷內資料並考量未成年子女丙00最佳利益，酌定由兩造共同行使親權，並由相對人負主要照顧之責，除有關未成年子女丙00移民、出國留學、訂婚、出養、依法令規定應經法定代理人同意之重大醫療事項由兩造共同決定外，其餘事項均相對人單獨決定，抗告人得依如原審裁定附表所示之會面交往方式及期間與未成年子女丙00會面交往。抗告人對原裁定不服，提起抗告，聲明：㈠原裁定廢棄。㈡兩造所生未成年子女丙00之權利義務，酌定由抗告人單獨行使及負擔。㈢相對人應自本裁定確定翌日起，至兩造所生未成年子女丙00成年之日止，按月於每月5日前給付抗告人關於子女扶養費12,530元。如1期未給付，其後之12期（含遲誤該期）視為亦已到期。相對人答辯聲明：抗告駁回。
四、本院之判斷：
（一）關於酌定親權部分：
　　1.按夫妻離婚者，對於未成年子女權利義務之行使或負擔，依協議由一方或雙方共同任之。未為協議或協議不成者，法院得依夫妻之一方、主管機關、社會福利機構或其他利害關係人之請求或依職權酌定之。法院為前條裁判時，應依子女之最佳利益，審酌一切情狀，參考社工人員之訪視報告或家事調查官之調查報告外，並得囑託警察機關、稅捐機關、金融機構、學校及其他有關機關、團體或具有相關專業知識之適當人士就特定事項調查之結果認定之，尤應注意左列事項：一、子女之年齡、性別、人數及健康情形。二、子女的意願及人格發展之需要。三、父母之年齡、職業、品行、健康情形、經濟能力及生活狀況。四、父母保護教養子女之意願及態度。五、父母子女間或未成年子女與其他共同生活之人間之感情狀況。六、父母之一方是否有妨礙他方對未成年子女權利義務行使負擔之行為。七、各族群之傳統習俗、文化及價值觀，民法第1055條第1、2項及第1055條之1分別定有明文。
　　2.查兩造原為夫妻，育有未成年子女丙00，嗣於112年5月11日經本院成立和解離婚，惟兩造就未成年子女之親權行使、與未成年子女會面交往方式、給付未成年子女扶養費尚未達成協議一節，有兩造戶籍謄本、本院111年度婚字第233號、第480號和解筆錄在原審卷可參，上揭事實堪以認定。

　　3.參以原審法院依職權函囑新北市政府社會局委託映晟社會工作師事務派員分別對兩造進行訪視，訪視報告內容結論略以：兩造皆具監護意願，抗告人之親子關係良好且能提供未成年子女良好照顧，相對人尚須建立親子關係，但相對人目前無法進行會面交付。雖兩造皆希望單獨監護，惟兩造仍應協商共同照顧計畫，以使未成年子女獲得父母雙方之關愛；建議抗告人方面應了解善意父母之意義且積極促進未同住方之親子互動。如無法協商，則建議兩造共同監護，以免一方無法參與未成年子女之成長，並基於最小變動原則，由抗告人擔任主要照顧者，有映晟社會工作師事務所111年5月17日社工訪視調查報告在卷為佐（見原審卷一第337至359頁）。另原審法院為查明兩造對於相對人離家之成因、相對人離家後與未成年子女之會面交往情形，有無受阻或兩造有無灌輸敵對觀念致子女忠誠衝突之情事，並確認抗告人對於子女補習、安親之安排是否已影響且不利於會面交往之進行，以及查明兩造現今之經濟能力及開銷分配，是否均足支應子女之扶養費，對於擔任未成年子女主要照顧者之後續安排，請本院家事調查官進行調查，調查報告結論與建議內容略以：相對人對子女成長照顧之實際參與及親職付出，較抗告人為多；抗告人目前即便規劃轉換非外派型工作後會親自擔負更多親職責任，然抗告人亦坦言無法預估時程，評估仍較仰賴其父母提供照顧資源協助子女事宜。...相對人之親職能力優於抗告人，親自陪伴照顧子女之時間亦較多，即便不仰賴親屬支持系統，仍有能力可單獨照顧子女...。訪視觀察子女於抗告人家中有較明顯的忠誠衝突狀況，在抗告人家會不想提起相對人的事，但在相對人家則會自由述說自身生活經驗、不對相對人家的事情有不想講的感覺，評估相對人較具友善父母原則之正確認知與作為。...建議，由相對人擔任子女之主要照顧者。考量兩造分居多時仍難就子女事務為有效溝通，且兩造家庭文化之溝通模式差距甚大，建議採行單獨親權。若評估宜採共同親權，則宜明訂主要照顧者得單獨決定事項，以避免兩造相互掣肘，此有調查報告在卷可憑（原法院卷二第43至65頁）。
 
　　4.本院審酌上開訪視報告、調查報告及兩造未成年子女丙00之年齡、性別、人格發展需要、意願，及兩造之生活、經濟狀況、教養子女之意願及態度，認兩造均有照顧未成年子女之親職能力及意願，亦皆與未成年子女丙00有良好親子關係，應認兩造均為適任之親權人。至兩造雖均主張對方非適任之親權人等語，然本院考量如下：
　 （1）相對人雖主張抗告人曾於相對人被迫離家後阻撓相對人探視子女一節，然考量兩造分居後尚因感情、相對人離家原因等事有所爭議，其後就子女教養問題各有看法，卷內事證資料雖有抗告人蓄意阻撓相對人與子女維繫親情之舉，嗣兩造於111年6月29日調解成立，相對人尚能穩定探視子女，認抗告人就善意父母的違反行為已有所改善，尚非屬不適任之親權人。
　 （2）抗告人雖主張相對人於離家後對子女不聞不問，且依相對人工作及親屬支援系統，並無餘力照料子女云云；然徵之相對人所陳離家事由及自前開調解成立能穩定與子女會面後，其與子女間親子關係佳；又參以相對人非自願離家，實係因抗告人父親要求相對人搬遷，兩造因婚姻問題始分居，後抗告人又逕自將未成年子女轉學並拒絕相對人探視，難認相對人有何自行離家、疏於關心子女之情形。復相對人工作、住居情形據其陳明在卷，並經本院調取財產所得清單可參，認相對人有穩定工作及薪資收入，並無客觀條件上不適任親權人之情事，且未成年子女扶養費本得由兩造依資力分擔補足，是抗告人前開指謫均非有據，相對人並無何不適任親權人之情形。
　 （3）考量兩造雖均具擔任未成年子女丙00親權人之意願及能力，然現於子女事務之決策與相關意見目前尚難自主形成共識，尚需時間依前開訪視報告之建議改善以建立有效溝通管道，故在兩造重拾信賴，穩固良性互動模式前，暫不宜讓兩造全面共任親權人，應採確立基本範圍內之兩造共行親權模式，擇由其中一方對子女負主要照顧之責，並除特定事項外其他一切子女事務均由其單獨決定。而本件在雙方意願強烈、親職條件未有明顯差距的情形下，且相對人對子女之教養照顧、就學生活等事項安排尚無明顯疏失懈怠不當之處；又依上開法律規定，酌定親權係就諸多事項通盤加以考量，子女年齡、性別、意願確實為考量因素之一，且並非僅以經濟能力、居住環境空間、家庭支援系統之優劣決定親權之歸屬，縱抗告人之經濟能力、居住空間較相對人稍佳，非必然抗告人即較相對人適任親權人。
　 （4）復審酌兩造於107年9月間分居前，未成年子女丙00主要由相對人為生活照顧，其與相對人依附關係深，相對人對教養照顧、就學生活等事項安排亦無明顯不當之處；且於兩造分居後，未成年子女丙00雖與抗告人同住，惟相對人於自身生活穩定後，仍有持續關懷之，且現重新與未成年子女建立親子關係及維持正向親子互動，對其生活各項事務均有一定瞭解，亦提供未成年子女之教育計畫，具高度監護意願，亦有相當親職能力及親職時間。反觀抗告人因工作緣故而需經常於大陸地區工作，縱抗告人得以時常返臺居家辦公陪伴子女成長，然抗告人於大陸地區工作期間仍需委由抗告人之父母親接送子女，且其生活起居照料亦僅能由抗告人父母親協助打理，相對人顯對於未成年子女親職照料上有較充足親職時間。是本院參照前開所析，認現由相對人為未成年子女丙00之主要照顧者，應符合子女現階段最佳利益。
　　5.至抗告人主張丙00已與抗告人及抗告人之父母居住迄今約5年，其對於居住環境已然熟悉也適應現今生活模式，基於最小變動、繼續性原則，應酌定由其擔任主要照顧者云云；觀諸抗告人此部分之主張業經原審審酌，稽之兩造於原審訪視中之陳述，可徵未成年子女原與兩造同住，嗣因兩造婚姻議題，抗告人與其親屬曾有不友善行為致兩造分居迄今，顯非相對人自願與未成年子女分離，故原法院認於本件親權酌定上，不以最小變動、繼續性原則為唯一之判斷基礎，亦難認有何違誤。況抗告人主張相對人對未成年子女曾有未盡保護義務之責乙節，均未能舉出具體事證證明，考量兩造於本院調查時，各自之陳述仍互有成見、多有指責對方之詞，惟此應係兩造自婚姻關係以來累積之摩擦與喪失信任感所導致，故無法因此斷定相對人為不適任之主要照顧者。另關於未成年子女之意願部分，本案業經社工、家事調查官訪視調查，考量未成年子女雖屬可以表達意見之年齡，然參酌上開訪視報告及調查報告所載，未成年子女尚未明瞭親權之意義及有忠誠衝突之困境，是子女之意願，亦非酌定其等權利義務行使或負擔之唯一考量。是以，本院審酌兩造親職能力與到庭意見，及子女過往受照顧狀況等一切情狀，就未成年子女丙00權利義務之行使負擔，酌定由兩造共同任之，並考量未成年子女為女性，將來進入青春期，同性別之相對人應較能理解未成年子女之需求予以滿足，相對人亦能提供一定之經濟及生活環境，故由相對人負主要照顧之責，除有關未成年子女丙00之移民、出國留學、訂婚、出養、依法令規定應經法定代理人同意之重大醫療事項由兩造共同決定外，其餘事項均由相對人單獨決定，併酌定抗告人與未成年子女丙00會面交往方式及期間如原裁定附表所示。
（二）關於未成年子女之扶養費部分：
　　1.按父母對於未成年之子女，有保護及教養之權利義務。直系血親相互間互負扶養之義務，民法第1084條第2項、第1114條第1項第1款定有明文。所謂保護及教養之權利義務，包括扶養在內。自父母對未成年子女行使或負擔保護及教養之權利義務本質言，此之扶養義務應屬生活保持義務，與同法第1114條第1款所定直系血親相互間之扶養義務屬生活扶助義務尚有不同，故未成年子女請求父母扶養，自不受民法第1117條第1項規定之限制，即不以不能維持生活而無謀生能力為限（最高法院92年度台上字第219號判決）。至於父母扶養之程度，應按受扶養權利者之需要，與負扶養義務者之經濟能力及身分定之。負扶養義務者有數人，而其親等同一時，應各依其經濟能力分擔義務，民法第1119條、第1115條第3項分別定有明文。又父母對於未成年子女之扶養義務，係本於父母子女之身分關係而當然發生，由父母共同提供未成年子女生活及成長所需，與實際有無行使親權或監護權，不發生必然之關係；亦即，父母對未成年子女之扶養義務，不因親權歸屬於何方而受影響，故未與子女共同生活之父或母亦有扶養義務。
　　2.本院參酌未成年子女丙00居住於臺北市，111年度行政院主計總處公布之中華民國家庭收支調查報告中，臺北市平均每人月消費支出為33,730元。復經原審職權查調兩造所得狀況，顯示抗告人於105年至109年所得分別為690,164元、453,499元、608,203元、297,364元、5,580元，名下有1筆1萬元投資；相對人於105年至109年所得分別為0元、0元、188,255元、298,979元、10,677元，名下無財產，有渠等之稅務電子閘門財產所得調件明細表可稽；復稽之相對人於調查報告中自陳其任職於保健食品公司每月薪資約45,000元，另有兼職網路行銷文章撰寫之工作，每月收入約4,000元，領有租屋補助7,000元，每月尚需支出租金、信用貸款、水電費、手機通訊費；而抗告人亦自陳其每月薪資約84,000元，每月須償還貸款元，並自陳其有能力全額負擔未成年子女教養費用（見原審卷二第58頁至第60頁），可知抗告人所得確顯較相對人為佳，是依未成年子女之所需、兩造之經濟狀況、相對人擔任主要照顧者所付出之勞力及心力及社會經濟狀況與一般國民生活水準等一切情狀，兼參上開平均月消費支出，而認未成年子女丙00每月所需生活費為36,000元，其中由抗告人負擔24,000元，相對人負擔12,000元，應屬適當。
　　3.至抗告人主張兩造間資力差距係因相對人支出控管過於寬鬆，原審漏未審酌抗告人日常尚需負擔機票費用，另主張原審所調閱之財產所得年代久遠無從佐證相對人現薪資收入，並係就自己擔任親權人或主要照顧者時，請求法院酌定相對人應給付抗告人之未成年子女扶養費金額應各自負擔半數即為12,503元等節；然稽之抗告人自承收入情形，業如前述，又抗告人就兩造收入變更及支出狀況部分，亦未舉證以實其說，另考量相對人為實際照顧子女所投入之勞務心力亦應加以評價為扶養費之給付部分，故認抗告人與相對人以1：2之比例分擔未成年子女扶養費，應屬公允，抗告人上開主張尚屬無據，並無可採。
（三）綜上，原審酌定兩造未成年子女丙00親權由兩造共同任之，由相對人負主要照顧之責，有關子女之移民、出國留學、訂婚、出養、依法令規定應經法定代理人同意之重大醫療事項由兩造共同決定外，其餘事項由相對人單獨決定，及命抗告人自親權酌定確定起至未成年子女丙00成年之日止，按月給付相對人關於未成年子女丙00之扶養費24,000元，並依職權酌定抗告人與丙00會面交往方式期間如原裁定附表所示，認事用法均無不當。抗告人猶執陳詞指摘原裁定不當，求予廢棄，為無理由，應予駁回。
五、本件事證已臻明確，兩造其餘主張陳述及所提證據，經審酌後於裁判結果無影響，爰不逐一論述，附此敘明。
六、結論：本件抗告無理由，爰裁定如主文。　　　
中　　華　　民　　國　　114 　年　　2 　　月　　7 　　日
　　　　　　　　　家事第二庭　審判長法　官　李美燕
 
　　　　　　　　　　　　　　　　　　法　官　楊朝舜 
 
　　　　　　　　　　　　　　　　　　法　官　謝茵絜
以上正本係照原本作成。
本裁定除以適用法規顯有錯誤為理由，不得再為抗告；如提起再
抗告，須於收受送達後10日內委任律師為代理人，向本院附具繕
本提出再抗告狀。
中　　華　　民　　國　　114 　年　　2 　　月　　7 　　日
　　　　　　　　　　　　　　　書記官　陳柏洋


